
若财建字〔2022〕7 号

关于调整下达 2022 年提前下达、拨付 2022 年第二批

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森林资源管护支出）的通知

若羌县自然资源局：

根据州财政局《调整下达 2022 年提前下达、拨付 2022

年第二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森林资源管护支出）》（巴

财建[2022]50 号），现调整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林业改

革发展资金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）1772.57 万元（提前安排

金额 1119.2 万元，调整金额为 653.37 万元，调整后金额

1772.57 万元），2022 年第二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森

林生态效益补偿-管护补助）125万元。资金管理要求如下：

一、此项资金支出功能科目详见附件，二、该项资金直达标

识为“02 中央参照直达资金”，该标识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

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若 羌 县 财 政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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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请你单位按照相关资金管理要求，加快项目资金执

行进度，在资金支出 3 个工作日内将支付信息导入直达资金

动态监控系统。

四、为加强对直达资金的监督管理，紧密跟踪资金使用

情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请你单位按照要求做好资金台账、

项目绩效及信息公开工作，按旬报送相关进展情况。

五、请按照附件中的绩效目标落实项目，做好预算绩效

管理。

附件：调整下达 2022 年提前下达、拨付 2022 年第二批

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森林资源管护支出）绩效目标表

若羌县财政局

2022 年 6 月 2 日



附件2-2

2022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(森林资源管护—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)绩效目标
分解表

项目名称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-劳务补助

所属专项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

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

地州财政部门 巴州财政局 地州主管部门 巴州林业和草原局

具体实施单位 若羌县林草局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1897.57

    其中：财政资金 1897.57

  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

度
总
体

目
标

运用好项目资金，加强对我州2179.04万亩国家级公益林管护，确保公益林安全和保持稳定，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绩

效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: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（万亩） 339.77

质量指标
指标1:国家级公益林有效管护率（%）

≥90

时效指标

指标1:森林生态效益当期任务完成率（%） ≥90

指标2：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底

成本指标
指标1：国家级公益林中央财政补助标准（元/亩） ≥3

指标2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-管护补助金额（万
元）

1897.57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1：国家级公益林提供管护岗位带动就业人数
（人）

≥140

生态效益指标
指标1：国家级公益林区生态环境改善情况（是否

明显）
明显改善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指标1:持续开展国家级公益林管护（是否持续） 可持续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: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员满意度（%） ≥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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